




本文系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面 上 项 目 “以 应 用 型 法 律 人 才 培 养 为 导 向 的 诊 所 式 法 律 教 育 模 式 的 探 究 与 实 践”

（编号２０１５Ｍ０１４）、中国石油大学 （华东）校级教改重点项目 “基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探究与实

践”（编号ＪＹ－Ａ２０１４２８）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 “我国义务教育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研究”（编 号１４ＣＸ０４００８Ｂ）

的研究成果。

“法律诊所”教学评价模式探析

●秦　勇　张 洋 洋

摘　要　当前，部分高校的法学院系正在进行 “法律诊所”实践教学的探索和改革。对 “法律诊所”

实践性教学的总体效果的评价，需要一套科学、合理的评价标准。而 “法律诊所”的教学评价模式具有其

自身的特点、原则及目标，有必要对其教学评价体系进行重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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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律诊所”教育发端于美国，又 称 “临 床 法

律教育”，系指仿效医 学 院 学 生 在 医 疗 诊 所 临 床 实

习的做法，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，将

法学专业学生置于 “法律诊所”中，为迫切需要法

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，开出 “处方”，以 促 进

学生对法律理论的深入理解。其优点在于培养法学

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，特别是律师职业

技能，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。

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７所大学的法学院

到２０００年才率先引进该课程。目前开 设 “法 律 诊

所”的学校已达５０余所，几乎覆盖国内知名 大 学

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，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

措施和内容。其中，发展较早、成果较好的学校有

西南政法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政法大

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西北政法

大学、中华女子学院等。

“法律诊所”实验室的建设以及诊所课程 的 开

设确实为法律实践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空间。但一项

改革成功与否，不是看此改革覆盖面有多广，也不

是看该改革影响有多巨大，而是看该改革是否带来

了成效和向好的变化。因此，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价

“法律诊所”实践教学的好与坏就显得很重要。

一、传统教学评价模式的弊端

所谓教学评价是指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

考核后得到的定性、定量的结果。 “法律诊所”教

育模式虽在我 国 试 验 已 有 十 余 年，但 因 为 司 法 传

统、国情等诸多限制，至今仍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

评价体系。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不能客观公正地评

价 “法律诊所”的实践教学。

（一）评价主体设定单一，学生评教流于形式

我国学校教学评价的主体主要有学校教学行政

主管部门和学生。首先，学校教学行政主管部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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